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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司法一直对 “涉黄”

案件采取从严政策， 而在实

务中， 组织卖淫罪和容留卖

淫罪往往容易混淆。

依据我国 《刑法》 第三

百五十八条 （组织卖淫罪 ）

的规定， 组织、 强迫他人卖

淫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情节

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而该法第三百五十九条

（引诱、 容留、 介绍卖淫罪）

规定， 引诱、 容留、 介绍他

人卖淫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

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 ， 并处罚金 。

可见， 一旦构成组织卖淫罪

量刑是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

而容留卖淫罪则是 5 年以下

（包括 6 个月） 有期徒刑、 或

1 个月拘役或 3 个月管制起。

2019 年 11 月 7 日 ， 张

某、 黄某某因涉嫌组织卖淫

罪， 被苏州警方刑事拘留。

公安机关认为， 2019 年

10 月至同年 11 月 ， 张某与

黄某某经预谋， 共同承租场

地开设会所， 由黄某某出资

参与张某日常经营。 他们先

后招募组织四五名女子， 在

会所内分别向多名男子卖淫

6 次， 张某与黄某某从中非

法获利。 据此， 公安机关以

张某、 黄某某涉嫌组织卖淫

罪向检察院提请逮捕。

律师接受张某近亲属委

托， 在会见当事人并根据当

时了解的有关情况后， 认为

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张某并未实施招

募、 雇佣、 纠集等手段， 未

建立卖淫组织， 未以指挥、 命

令、 调度等方式管理或控制他

人卖淫。 如果其经营的会所里

查实存在卖淫嫖娼行为， 仅涉

嫌容留卖淫罪。

检察院审查后， 部分采纳

了律师辩护意见， 将定性从组

织卖淫罪变更为容留卖淫罪后

予以批捕。 在后续的继续侦查

与审查起诉中， 律师进一步发

表相关辩护意见， 当事人认罪

认罚， 最终法院判决： 被告人

张某 、 黄某某犯容留卖淫罪 ，

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并处罚

金及追缴没收非法所得。 该判

决已生效并执行完毕。

组织卖淫罪与容留卖淫罪

都以在固定场所实施组织或容

留卖淫活动为常态， 区分的关

键是有没有 “组织 ” “控制 ”

和 “管理” 卖淫人员。

容留卖淫罪中行为人与卖

淫人员一般不存在管理与被管

理的关系。 尽管现实中容留人

会向卖淫人员索取一定的经济

回报， 但容留人并不过问卖淫

人员是否自愿， 不参与价格的

商定， 不强制要求卖淫人员必

须在其场所内从事卖淫活动 ，

容留人对卖淫活动所起的作用

是次要的。 而在组织卖淫罪中，

组织人则体现出组织、 控制和

管理卖淫人员的特点。

此外， 组织卖淫罪中的容

留行为与容留卖淫罪中的容留

行为具有相似性， 二者的区别

在于， 容留卖淫罪中的容留仅

仅是卖淫活动的一种辅助行为，

本质上对卖淫活动并未进行任

何干预， 特别是对卖淫人员没

有进行组织。

总之， 对卖淫行为的刑法

打击， 应当厘清相关罪名， 依

法精准打击。

组织卖淫罪与容留卖淫罪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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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卖淫罪与

容留卖淫罪都以在

固定场所实施组织
或容留卖淫活动为

常态， 区分的关键

是有没有 “组织 ”

“控制” 和 “管理”

卖淫人员。

无论是通过行政执法还是

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当事人之

间的侵权纠纷， 都必须经过两

个步骤———查明事实和适用法

律， 其中事实无疑是基础。

在 “一对一” （即仅有双

方说法欠缺客观证据） 的侵权

类纠纷中， 对事实的认定往往

较为棘手。

近日笔者看到媒体报道的

一起 “接诊医生猥亵就医女患

者侵权案”， 从中倒是有一些亮

点可资借鉴。

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2019 年 5 月 25 日 16 时许， 女

患者小鱼 （化名） 因咽喉不适，

去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以下简称 “蚌医二附院”） 耳

鼻喉科就诊， 男医生仝某某在

询问病情并初步检查后认为需

要给小鱼做喉镜检查以及听诊

心肺， 遂让小鱼交费并领取了

麻药。

在小鱼含麻药期间， 仝某

某仅告知小鱼要听一下心肺 ，

但未明确告知会涉及小鱼的乳

房部位。 仝某某先掀开小鱼后

背的衣服用听诊器听了五六次，

接着绕到小鱼前方用听诊器继

续听诊， 其间仝某某的手触碰

了小鱼右侧乳房。

双方因此发生争执， 小鱼

认为仝某某存在故意抓胸的行

为， 遂到导医台进行投诉， 并

同时拨打了报警电话。

蚌埠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接

警后， 经过调查取证， 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对仝某某处以行政拘留七

日的处罚。

仝某某向蚌埠市公安局申

请行政复议被维持后， 诉至法

院。 法院一审驳回了仝某某的

诉讼请求， 仝某某又上诉至蚌

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在审理中查明 ，

经开分局对仝某某制作的询问

笔录中载明： 仝某某陈述其为

患者听诊时， 拿着听诊器从胸

罩上面伸进去插到右侧乳房的

右下侧， 手碰到了患者右侧乳

房， 仝某某认为碰到乳房不可

避免。

他同时也认可， 听诊涉及

女性乳房等隐私部位时， 应当

履行告知义务， 且正常情况下

需要女性第三人在场。

本案中， 仝某某给小鱼听

诊时并未告知听诊器会触碰她

的乳房， 当时也没有女性第三

人在场， 仝某某承认这是工作

失误， 违反了相关的医学行业

准则和行为规范。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 医生

仝某某在为患者小鱼听诊过程

中是否存在猥亵行为。 对此医

生仝某某认为， 自己只是不经意

触碰了患者隐私部位， 与猥亵无

关。

蚌埠市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

被上诉人经开分局作出的行政处

罚的合法性以及蚌埠市公安局作

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程

序合法， 应当予以维持。 最后判

决驳回了仝某某的诉讼请求。

应当说， 这起 “接诊医生猥

亵就医女患者侵权案” 是一起典

型的 “一对一” 案件。 由于受到

侵害的女患者及时报案， 将公安

机关拉进了案件， 于是民事侵权

案件演变成了因为行政处罚 （拘

留） 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 但本

案关键事实的认定 ， 仍然呈现

“一对一” 民事侵权案件的特征。

本案之所以法院最终认定接诊医

生猥亵患者的侵权行为成立， 笔

者以为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作为被侵权人及时报案。

患者小鱼意识到接诊医生仝某某

存在故意抓胸的行为后， 在没有

诊疗结束的情况下就到医院导医

台进行投诉， 并同时拨打了报警

电话， 警察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

试想， 如果被侵权人小鱼是在回

家后再报案， 相关事实能否得到

认定就很难说了。

二是公安机关及时介入调查。

有些侵权案件可能同时也是治安

案件 ， 公安机关有权介入调查 。

本案就是如此， 正是因为公安机

关及时介入调查， 才固定了相关

言辞证据， 为后续定性打下了基

础。

三是受侵害人小鱼的陈述始

终如一 ， 内容明确 ， 条理清晰 。

有一些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为了能

让侵权人承担责任， 有意无意地

夸大事实、 添油加醋， 或者为了

使人相信而不断修正自己的陈述，

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 会导致裁

判者对其陈述的不信任。 如果被

指侵权人的坚决不承认， 最后很

可能无法认定侵权事实的存在。

四是受侵害人小鱼及时通过

互联网求助。 在后续诉讼中， 小

鱼向公安机关和法院提供了与她

有类似遭遇的多位患者的证言 ，

其中一位受害人还提供了蚌医二

附院的病例， 上面有仝某某的名

称和电话， 以此佐证仝某某曾有

过类似情形。

这些虽然不能作为证据直接

体现在判决中， 但对于法官形成

内心确信也是能起一定作用的。

通过这起案件我们也提醒遭

遇 “一对一” 侵权的受害人， 受

到侵害后要敢于抗争、 及时报案，

要实事求是地陈述经过， 收集固

定好相关证据， 寻求各方面的帮

助， 最终让相关事实能够得到确

认， 让侵害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遭遇“一对一”侵犯如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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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提醒遭遇

“一对一 ” 侵权的

受害人， 受到侵害
后要敢于抗争、 及

时报案， 要实事求
是地陈述经过， 收

集固定好相关证

据， 寻求各方面的
帮助， 最终让相关

事实能够得到确
认， 让侵害者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通常情况下， 作者同时

也是著作权人， 依法享有著作

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

但 《著作权法》 第 17 条

规定： “受委托创作的作品，

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

人通过合同约定。 合同未作明

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

著作权属于受托人。”

在现实生活中， 委托作品

的著作权归属纠纷经常发生。

如委托他人写回忆录， 作品反

映了委托人的思想、 经历与生

活， 委托人提供了特定素材。

委托人认为著作权属于自己所

有， 而受托人则认为自己参加

了创作， 应当享有著作权。

因此， 我国著作权法对委

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采取合同

约定的方法解决。 比如约定由

受托人享有署名权， 委托人享

有其他的著作财产权， 双方也

可以约定著作权共有。

如果没有订立合同或合同

没有明确约定著作权的归属，

则著作权归受托人享有， 这主

要是基于 “直接创作作品的人

是作者” 这一原则， 是为了保

护作者的创造性劳动。

另外， 职务作品也可能导

致作者不是著作权人。 《著作

权法》 规定， 公民为完成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

的作品是职务作品， “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 作者享

有署名权， 著作权的其他权利

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 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

奖励： （一） 主要是利用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

创作， 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 产品

设计图、 地图、 计算机软件等

职务作品； （二） 法律、 行政

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

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

务作品”。

《著作权法 》 还规定 ：

“著作权属于公民的， 公民死

亡后， 其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

（五） 项至第 （十七） 项规定

的权利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

内， 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

著作权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变更、

终止后， 其本法第十条第一款

第 （五） 项至第 （十七） 项规

定的权利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

内， 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享有； 没有承受

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 由国家享有。”

如果一开始著作权人与作

者是同一人， 作者死亡 （或者

单位解散终止） 的， 会发生著

作权的继承 （继受）， 这种情

况下作者与著作权人产生分

离， 作者就不是著作权人了。

作者未必是著作权人

《著作权法 》

第 17 条 规 定 ：

“受委托创作的作
品， 著作权的归属

由委托人和受托人
通过合同约定。 合

同未作明确约定或

者没有订立合同
的， 著作权属于受

托人。”

另外， 职务作

品也可能导致作者

不是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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